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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4月10日印發 

 

院總第 55 號 委員 提案第 2429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正鈐、洪孟楷等 17 人，有鑑於無人機無人載具的

應用發展日新月異，結合台灣產業的光學鏡頭、可視化模組

、地形地物辨識、遠端操控、自動化駕駛、電池新能源模組

的動力輸出，加上 5G 物聯網通訊的發展，甚至能帶動台灣新

一波的產業創新發展，帶動的經濟產值與就業貢獻可期。「

民用航空法」無人機專章將於 109 年 3 月 31 日正式施行，引

來各界關心無人機空域飛行問題，由於六都及各縣市對於空

域開放的規定，有的採取負面表列，有的採取正面表列。採

取正面表列縣市，由於規劃的禁飛範圍過大，勢將限制台灣

無人機無人載具的產業發展與飛行應用。特提出「民用航空

法」第九十九條之十三條文修正草案，採用負面表列，以鼓

勵台灣產業創新發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民用航空法」無人機專章將於 109 年 3 月 31 日正式施行，引來各界關心無人機空域飛行

問題，由於六都及各縣市對於空域開放的規定，有的採取負面表列，有的採取正面表列。

採取正面表列縣市，由於規劃的禁飛範圍過大，勢將限制無人機無人載具的產業發展與飛

行應用。 

二、全球無人機無人載具的應用發展日新月異，結合光學鏡頭、可視化模組、地形地物辨識、

遠端操控、自動化駕駛、電池新能源模組的動力輸出，加上 5G 物聯網通訊的發展，這些都

是台灣極具競爭力發展的新興產業，甚至能帶動台灣新一波的產業創新發展，帶動的經濟

產值與就業貢獻可期。 

 

提案人：鄭正鈐  洪孟楷   

更 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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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孔文吉  鄭麗文  廖婉汝  葉毓蘭  林思銘  

張育美  吳斯懷  李德維  林奕華  萬美玲  

陳雪生  楊瓊瓔  林德福  羅明才  陳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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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九條之十三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十九條之十三 禁航區、

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

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禁止

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

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

距離範圍由民航局公告之。 

前項範圍外距地表高度

不逾四百呎之區域，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公益及

安全之需要，以負面表列公

告遙控無人機活動之區域、

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但相

關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禁止或

限制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

需要者，得提請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配合辦理。 

政府機關（構）、學校

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第一項

範圍之區域從事遙控無人機

飛航活動，應申請民航局會

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

，始得為之。 

政府機關（構）、學校

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第二項

負面表列公告之區域、時間

及其他管理事項從事遙控無

人機飛航活動，應申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會商相關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

為之。 

未經同意進入第一項禁

航區、限航區活動之遙控無

人機，由禁航區、限航區之

管理人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

止或排除；必要時，得通知

民航局會同警察機關取締。 

第九十九條之十三 禁航區、

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

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禁止

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

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

距離範圍由民航局公告之。 

前項範圍外距地表高度

不逾四百呎之區域，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公益及

安全之需要，公告遙控無人

機活動之區域、時間及其他

管理事項。但相關中央主管

機關認有禁止或限制遙控無

人機飛航活動之需要者，得

提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公告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配合辦理。 

政府機關（構）、學校

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第一項

範圍之區域從事遙控無人機

飛航活動，應申請民航局會

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

，始得為之。 

政府機關（構）、學校

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第二項

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

理事項外從事遙控無人機飛

航活動，應申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商相關中央主

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 

未經同意進入第一項禁

航區、限航區活動之遙控無

人機，由禁航區、限航區之

管理人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

止或排除；必要時，得通知

民航局會同警察機關取締。 

未經同意進入第一項航

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

一、無人機無人載具的發展，

宜視為台灣新一階段戰略重

點產業，因此宜採取配套措

施，除了鼓勵產業發展，也

宜在政策上給與無人機飛行

空間，在中央法令許可下，

給予各縣市統一遵循的原則

，避免各縣市步調不一，也

令業者與應用操作端莫衷一

是、無所適從。 

二、第二項高度不逾四百呎之

區域，修正以負面表列方式

公告遙控無人機活動之區域

、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 

三、第四項配合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 

四、第七項配合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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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同意進入第一項航

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

離範圍內活動之遙控無人機

，由航空站、飛行場之經營

人、管理人會同航空警察局

取締；必要時，並得洽請有

關機關協助執行。 

未經同意於第二項負面

表列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

他管理事項活動之遙控無人

機，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取締；必要時，得洽請警

察機關協助取締。但未經同

意進入政府機關（構）區域

之遙控無人機，政府機關（

構）可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

止或排除。 

離範圍內活動之遙控無人機

，由航空站、飛行場之經營

人、管理人會同航空警察局

取締；必要時，並得洽請有

關機關協助執行。 

未經同意於第二項公告

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

項外活動之遙控無人機，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取締

；必要時，得洽請警察機關

協助取締。但未經同意進入

政府機關（構）區域之遙控

無人機，政府機關（構）可

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止或排

除。 

 


